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88-3-0(106年度)綜稅依稅額試算之各項扣除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總扣除額 免稅額
金額

標準扣除額 列舉扣除額 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薪資扣除額

戶數 戶數 戶數 戶數金額 金額 金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415369 143472520 57586892 415369 46611736 0 0 221518 22754042 0 0

第2分位 415369 168202176 59167724 415365 45973170 4 470 376013 48763215 0 0

第3分位 415369 193740349 71915756 415364 50054130 5 959 387530 54824976 0 0

第4分位 415369 237266145 91689488 415356 56780280 13 2903 392133 66396820 0 0

第5分位 415369 301844436 120506980 415335 65722950 34 8917 397769 80735208 0 0

2076845 400866840 2076789 265142266 56 13250 1774963 273474261 01044525626 0合     計

一、說明：（一）各項扣除額依所得稅法及作業規定認定之金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總扣除額係由各項扣除欄位金額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四）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五）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88-3-0(106年度)綜稅依稅額試算之各項扣除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七十歲以上直系尊親屬免稅人數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戶數 戶數金額 金額戶數 金額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分位別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戶數 金額

基本生活費差額

戶數 金額

第1分位 25663 3458816 14989 16935 4822658709414209984 11713 378175 48415 3491180

第2分位 24874 3332224 20130 16965 4794569100753171743 12791 408850 28147 976314

第3分位 31710 4272000 37990 26169 75173710087049199932 21742 700925 37338 1132817

第4分位 38787 5303424 62136 44930 135161512957005242765 39609 1288875 41221 1495733

第5分位 54289 7575424 141262 81082 253782121640216319733 44802 1429775 38078 1687145

175323 23941888 276507 186081 5602895合     計 624944371144157 130657 4206600 8783189193199

一、說明：（一）各項扣除額依所得稅法及作業規定認定之金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總扣除額係由各項扣除欄位金額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四）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五）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